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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指南
抵押权注销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一、适用范围
已经登记的抵押权，有下列情形的，当事人可申请注销登记：a)主债权消灭的；b)抵押权已经实现的；c)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d)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抵押权消灭的；e)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二、申请主体
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可由抵押权人单方申请；主债权消灭的、抵押权已经实现的或者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抵押权消灭的，可由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申请。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四、数量限制
不限
五、提交材料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现场核验)
（三）不动产登记证明。（原件，不动产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供）
（四）抵押权消灭或者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材料。（原件）
六、办理流程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注销







七、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依据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不收费。
九、注意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申请人需核验身份证明，应提交下列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a)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b)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来往内地通行证；c)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中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d)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e)外籍自然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者其国籍所在国护照；f)境内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g)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经公证、转递的注册文件，或者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的注册文件；h)境外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经领事认证的注册文件，或者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的注册文件。属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成员的，可提交注册文件的附加证明书，中国声明不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的除外。
（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代理人应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及代理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a)自然人处分不动产的，可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应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或者线上见证，但自然人委托代理人处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可不进行公证或者见证。b)境外申请人处分不动产的，其授权委托书应经公证或者认证。属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成员的，可提交附加证明书，中国声明不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的除外。c)代理人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代为处分不动产的，全部代理人应共同代为申请，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对于法律禁止抵押的下列财产，不得办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a)土地所有权；b)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是法律规定可抵押的除外；c)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养老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d)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不动产；e)依法被查封的不动产；f)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不动产。
十、办理部门
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江山大道8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办理区（可乘坐3路公交车至“市民中心站”下车，往江山大道方向步行200米左右即可到达；可乘坐117路公交车至“市民中心（园博园中区）站”下车后即可到达。）。
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30。
咨询电话：0770-288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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